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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毅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向广州高金富恒集团有限公司借款暨关联交易的

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广州毅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公司”）于 2019 年 7  

月 24 日召开了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向

广州高金富恒集团有限公司借款暨关联交易的议案》，现将具体内容

公告如下： 

一、关联交易概述 

1、为满足公司业务发展的资金需求，补充流动资金，广州毅昌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拟向广州高金富恒集团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高金富恒”）申请不超过 2 亿元人民币的借款额度，借

款期限为一年，预计关联交易金额（利息）不超过 1220 万元，最终

借款金额公司将根据自身运营的实际需求确定。 

2、公司实际控制人熊海涛女士为高金富恒控股股东，按照《深

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3、本次向高金富恒借款的议案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

会议审议通过，关联董事熊海涛女士进行了回避表决。独立董事麦堪



成先生、白华先生和张孝诚先生对上述事项予以事前认可，并在认真

审核后发表了独立意见。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

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本次向关联方借款事项无需

提交公司股东大会进行审议。 

4、本次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

定的重大资产重组，无需经过有关部门批准。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广州高金富恒集团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 30,999 万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 熊海涛 

经营范围： 商品批发贸易（许可审批类商品除外）；企业管理

服务；房地产开发经营；投资管理服务；物业管理；商品零售贸易（许

可审批类商品除外）。 

三、关联交易内容及安排 

1、出借方：广州高金富恒集团有限公司 

2、借款方：广州毅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3、借款金额：不超过贰亿元 

4、借款期限：本合同项下的借款期限为壹年，自实际提款日（含

该日）起算，实际提款日以实际到账日记载为准。 

5、借款利率：6% 

6、还款方式：到期前归还全部借款本息 

四、交易的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 



本次关联方借款的借款利率定价遵循公平、合理、公允的原则，

不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 

五、关联交易目的及对公司的影响 

通过本次借款可以解决公司流动资金的需求，优化公司的借款结

构，降低公司融资的综合成本，符合全体股东的利益。该关联交易未

损害公司及其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和非关联股东的利益。未影响公

司的独立性。 

六、当年年初至披露日与该关联方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

总金额 

本年初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及下属公司与关联方累计已发生的

关联交易金额为 15,241,666.67 元（其中 1,016,666.67 元已经第四届董

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 

七、当年年初至披露日与不同关联人进行的同一交易标的相关交

易 

单位：元 

关联方名称 关联交易类别 金额 关联交易金额（利息） 

高金技术产业集团有限公司 借款 50000000.00 8333.33 

广东毅昌投资有限公司 借款 25000000.00 477291.67 

广州诚信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借款 50000000.00 1016666.67 

关联交易金额 1502291.67 

广东毅昌投资有限公司 借款 25000000.00 69479.17 

广州高金富恒集团有限公司 借款 50000000.00 491666.67 

广东毅昌投资有限公司 借款 25000000.00 552812.50 



广州高金富恒集团有限公司 借款 30000000.00 460000.00 

广东毅昌投资有限公司 借款 7000000.00 77816.67 

广州高金富恒集团有限公司 借款 20000000.00 306666.67 

广州高金富恒集团有限公司 借款 50000000.00 766666.67 

广州高金富恒集团有限公司 借款 200000000.00 12200000.00 

关联交易金额 14925108.33 

累计关联交易金额 16427400.00 

注：广州诚信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于 2019 年 6 月更名为广州高金富恒集团有限公司。 

八、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及独立意见 

1、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意见 

本次关联交易不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不会

对公司独立性产生影响，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基于独立判断，我们同意将上述事项提交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六

次会议审议。 

2、独立董事独立意见 

公司向关联方广州高金富恒集团有限公司申请不超过人民币贰

亿元的借款额度，一定程度上能缓解公司资金压力。本次借款事项不

存在损害公司及广大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该关联交易的

决策程序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

司章程》等有关规定，公司董事会对此次借款事项的表决程序合法有

效，同意公司向广州高金富恒集团有限公司申请不超过人民币贰亿元

的借款额度。 

九、备查文件  

 1、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关于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相关事项的事前

认可意见；   

3、独立董事关于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

意见。 

特此公告。 

 

广州毅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 年 7 月 24 日 

 


